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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医学救援协会动物伤害救治分会和中国医学救援协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提出并归 

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创伤救治联盟、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中国食品药品

检定研究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北京市和平里医院、大连大学附属中山

医院、广西国际壮医医院、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福建省立医

院、温州市人民医院、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湖北省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哈尔滨市第四医院、

北京市大兴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北京丰台医院、厦门市第五医院、吉林省通化市中心医院、天津市

西青医院、丽水市中心医院、北京市顺义区结核病防治中心、北京市昌平区医院、福建中医药大学

附属晋江中医院、晋江市罗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北京寰球先科医药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学深

圳医院、江西省胸科医院、陆军特色医学中心、南京市第二医院、石家庄市第五医院、济南市第三

医院、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上海市长征医院、天津中医药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河北省人民医院、河南省人民医院、北京市朝阳医院、深圳市龙岗区人民医院、

山东省立第三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吉林市

人民医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传林、刘珵、陈庆军、刘斯、王洪波、张成、吕新军、殷文武、董关木、

朱政纲、苗冬滨、白峰、李永武、王威、何武兵、李洪臣、王志伟、郭志涛、兰频、张中良、唐华

民、洪广亮、康新、庄天从、邢月华、王艳华、王博、翟军伟、吕望、张艳、李明、庄鸿志、张晓

萌、陈博、邓玖旭、杜哲、范昭、张齐龙、杨树青、张连阳、马霄、张华捷、郑以山、吴纪峰、逄

金满、吴巧艺、杨帆、何超、毕晔、支海宁、李建国、王向阳、李延森、刘绪红、候大龙、刘儒涛、

傅润甲、张桂信、刘柏铭、翁鉴、赵连泽、张晓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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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人咬伤在临床工作比较常见，由于目前我国尚缺乏关于人咬伤后诊治的相关规范，各级医疗单

位在处理人咬伤时缺乏相关指导，为了进一步规范我国针对人咬伤的处理，推进人咬伤诊治的标准

化，结合近年来国内外在人咬伤处理方面的研究进展制定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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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咬伤诊治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人咬伤后的临床评估、伤口处理、抗生素使用、预防破伤风、预防艾滋病、预防

乙型肝炎、丙型肝炎和狂犬病的预防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各级医疗单位的医务人员对人咬伤患者的规范化诊治。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化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 

《非新生儿破伤风诊疗规范（2019 版）》 

T/CADERM 3001 外伤后破伤风预防规范 

T/CADERM 3011 狂犬病暴露后伤口处理规范 

T/CADERM 3012 狂犬病诊断与治疗规范 

艾滋病诊疗指南第三版（2015 版） 

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2015 年版） 

丙型肝炎防治指南（2015 版） 

3  术语及定义 

T/CADERM 3001-2019 、T/CADERM 3011-2019 、T/CADERM 3012-2019、《艾滋病诊疗指南第三版

（2015 版）》、《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2015 年版）》及《丙型肝炎防治指南（2015 版）》界定的以

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咬合伤 occlusal bites 

人牙齿咬合造成的咬伤。 

注：咬合伤最常见的是手指、手和/或手臂。 

3.2  

握拳伤 clenched-fist injuries 

一个人握拳撞到另一个人的牙齿时发生的创伤性撕裂。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CADERM 3024-2020 

 2 

注：最常见于青春期男孩和成年男性。通常发生在优势手的第三和第四掌指或近端指间关节。 

3.3   

破伤风 tetanus 

由破伤风梭状芽胞杆菌通过皮肤或黏膜破口侵入人体后，在厌氧环境中繁殖并产生外毒素，侵

袭神经系统的运动神经元而引起的以全身骨骼肌强直性收缩和阵发性痉挛为特征的急性、特异性、

中毒性疾病。 

[T/CADERM3001-2019，定义3.1] 

3.4 

狂犬病 rabies 

由狂犬病病毒引起的以中枢神经系统症状为主要表现的急性人兽共患传染病。 

注：狂犬病是由狂犬病病毒感染引起的一种动物源性传染病，临床大多表现为特异性恐风、恐水、咽肌痉挛、

进行性瘫痪等。 

[T/CADERM 3011-2019，定义 3.1] 

3.5 

狂犬病暴露 rabies exposure 

被狂犬病犬、疑似病犬、不能确定健康的狂犬病宿主动物以及狂犬病病人咬伤、抓伤、舔舐粘

膜或者破损皮肤处，或者开放性伤口、粘膜接触可能感染狂犬病病毒的动物唾液或者组织。 

[T/CADERM 3011-2019，定义 3.2] 

3.6 

清创术 debridement 

用外科手术的方法，清除开放伤口内的异物，切除坏死、失活或严重污染的组织，缝合伤口，

使之尽量减少污染甚至变成清洁伤口，有利受伤部位的功能和形态的恢复的手术方法。 

[T/CADERM 3011-2019，定义 3.3] 

4  总则 

4.1 人咬伤后需及时进行诊治。 

4.2  严格遵守诊疗流程，规范处置。 

4.3  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破伤风、艾滋病、乙型肝炎、丙型肝炎和狂犬病的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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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人咬伤的诊治流程 

人咬伤诊治流程如下： 

a) 临床评估； 

b) 伤口处置； 

c) 抗生素使用； 

d) 预防破伤风； 

e) 预防艾滋病； 

f) 预防乙型、丙型肝炎； 

g） 预防狂犬病。 

6  诊治要求 

6.1  临床评估 

6.1.1  病史和查体 

6.1.1.1 获取患者完整病史，包括受伤的确切过程和受伤的环境状况及对伤口的暴露情况。人咬伤

的原因可能与意外或故意伤害有关。意外伤害包括性行为（面部，乳房或生殖器部位）或自己造成

的咬伤（例如啃咬指甲引起的甲沟炎）。故意伤害可能会造成咬合伤和握拳伤。 

6.1.1.2  咬合伤是指人牙齿咬合造成的咬伤，最常见的是手指，手或手臂。若儿童身上的咬痕上颌

骨间隙距离（来自牙齿外缘的左右犬齿距离）> 2.5cm 的表明咬伤来自成年人，应该注意是否存在

虐待儿童的行为。 

6.1.1.3  握拳伤是指一个人握拳撞到另一个人的牙齿时发生的创伤性撕裂，它们最常见于青春期男

孩和成年男性。指关节上的皮肤破裂可导致皮肤和口腔菌群进入手的筋膜层，并可能扩散到附近的

关节和软组织。伤口撕裂很小（通常≤15mm）并且通常发生在优势手的第三和第四掌指或近端指间

关节上。应让患者握拳，仔细探查掌指关节上方或附近的伤口，以评估对下方腱鞘，筋膜，关节囊

和掌骨头的损伤。 

6.1.1.4  应仔细探查人咬伤伤口中的牙齿或其他异物，感染迹象和伤口远端的神经血管状态。在伸

展手指和紧握拳头时检查伤口。 

6.1.1.5  人咬伤后的感染可能是表浅的或深部的，表浅感染如蜂窝织炎，有时伴有脓肿形成；深部

感染常有脓肿形成，例如化脓性关节炎，骨髓炎，腱鞘炎或坏死性软组织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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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实验室检测 

应检测全血细胞计数和血清炎症标志物，例如红细胞沉降率，C-反应蛋白等。此外伤口培养（需

氧和厌氧）可以确定感染的微生物学并指导抗生素治疗。浅表或深部感染的情况下均可能发生菌血

症。对于有发热或其他全身性感染迹象的患者和免疫抑制的患者，应进行血培养。如有可能，应对

咬人者和伤者进行艾滋病，乙型肝炎和丙型肝炎的检测。 

6.1.3  影像学检查 

握拳伤的患者应进行 X 线平片检查，以评估骨折、关节破坏及异物。对于感染的患者，超声检

查有助于将蜂窝织炎与脓肿区分开来。 

6.2  伤口处理 

6.2.1  伤口冲洗 

6.2.1.1  用肥皂水（或其他弱碱性清洗剂）和一定压力的流动清水交替冲洗伤口。冲洗时应避免水

流垂直于创面，应让水流方向与创面成一定角度，以提高冲洗效果并减少冲洗导致的组织损伤，有

条件时,使用医用清创设备清洗创面。 

6.2.1.2  对于污染严重和就诊延迟（超过 6h）的病例，建议冲洗的同时用无菌棉球或无菌纱布擦

拭创面以利于更彻底的清除创面表面附着的污染物。 

6.2.1.3  对于小而深的伤口，应考虑在解剖学允许的情况下，适当扩创后冲洗，如不能扩创，应考

虑将冲洗设备(如注射器针头)深入伤口中冲洗，避免伤口内水流交换不充分。最后应用生理盐水冲

洗伤口以避免肥皂液或其他清洗剂残留。 

6.2.2  消毒处理 

冲洗后用含碘制剂或其他具有病毒灭活效力的皮肤黏膜消毒剂消毒涂擦或消毒伤口内部。 

6.2.3  清创 

6.2.3.1  探查伤口 

仔细探查伤口，避免遗漏肌腱、血管、神经和骨折等深部组织损伤，并避免异物残留于伤口内。 

6.2.3.2  外科清创 

    所有严重的咬伤伤口（如: 咬合伤、握拳伤等）均应进行彻底的外科清创术。术前要根据伤口

部位、手术大小及方式等选择合适的麻醉方式(如局部麻醉、区域麻醉、复合麻醉或全身麻醉)。沿

原伤口切除创缘皮肤 1mm-2mm，必要时可扩大伤口，肢体部位沿纵轴切开，经关节的切口作 S 形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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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由浅至深，切除失活的组织，清除血肿、凝血块和异物，对损伤的肌腱和神经酌情进行修复或

用周围组织掩盖；彻底止血。 

6.2.4  伤口闭合 

人咬伤产生的伤口，除位于头面部外，均不建议进行Ⅰ期缝合，彻底清创后观察 2d～3d 无感染

征象再行延期缝合。患者咬伤自己造成的伤口感染率不高，发生在 6h 以内的伤口在清创满意的情况

下，可考虑Ⅰ期缝合。接受Ⅰ期缝合的患者应预防性使用抗生素。 

6.2.5  专科会诊 

下列情况下应专科会诊： 

a）握拳伤； 

b）复杂的面部撕裂伤； 

c）深部伤口，特别是出现明显的撕脱或截断； 

d）与神经血管损害的相关伤口。 

6.3  抗生素使用 

6.3.1  适应症  

未破坏皮肤的或非常浅表的人咬伤不应预防使用抗生素。建议对符合以下任何一项的患者预防

性使用抗生素： 

a）经历Ⅰ期闭合的伤口和应手术修复的伤口； 

b）手足部，面部或生殖器区域的伤口； 

c）靠近骨骼或关节的伤口（包括假肢关节）； 

d）深静脉和/或淋巴区域损害（包括血管移植物）的伤口； 

e）免疫功能低下患者（包括糖尿病）的伤口； 

f）伴有挤压伤的伤口。 

6.3.2  抗生素的选择 

抗生素应选择覆盖人类口腔和皮肤菌群，包括对甲氧西林敏感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和链球菌的覆

盖。用于预防人咬伤引起的感染优先选择阿莫西林-克拉维酸盐。预防性口服抗生素的时间为 3d～

5d，随后进行密切随访。 

6.3.3  感染伤口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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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1  概述 

对于伤口感染的患者，处置应包括评估清创、手术、伤口培养以及血液培养，抗生素治疗。 

6.3.3.2  清创   

清除感染组织是治疗人咬伤感染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先前已修复，则应打开伤口，充分引流。 

6.3.3.3  培养  

清创时获得的标本应在开始抗生素治疗之前进行培养，以鉴定致病原体。 

6.3.3.4  抗生素治疗   

留取血培养物和伤口培养物后，应对疑似或已知咬伤相关的感染进行抗生素治疗。 

6.3.3.5  抗生素的选择   

应选择能够覆盖人类口腔和皮肤菌群的抗生素。包括对甲氧西林敏感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和链球

菌的覆盖。对于有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定植危险因素的患者，MRSA 的经验性抗生素

覆盖很重要。 

6.3.3.6  用药的途径   

轻度感染患者可口服抗生素治疗。以下情况下可静脉输注抗生素： 

a）感染性休克（如发热＞38℃，低血压或持续性心动过速）； 

b）深部感染（化脓性关节炎，骨髓炎，腱鞘炎，菌血症或坏死性软组织感染）； 

c）伤口周围红肿快速进展； 

d）口服抗生素治疗 48 小时后临床表现的进展； 

e）无法耐受口服治疗； 

f）伤口与植入物（例如假体关节或血管移植物）距离接近。 

6.3.3.7  治疗持续时间 

治疗持续时间为： 

a）浅表伤口感染（无脓肿）的患者可采用清创引流和口服抗生素治疗，疗程为 5 天至 14 天，

并进行密切的门诊随访。症状和体征消退后，抗生素治疗应至少持续一至两天；  

b)持续引流的浅表脓肿（无菌血症）患者可以通过静脉抗生素治疗直至感染得到控制，然后进

行口服治疗，完成 5 天至 14 天的疗程，并进行密切的门诊随访；对治疗反应迟缓的患者应延长疗程；

抗生素根据培养结果进行调整。在菌血症的情况下，应根据培养及药敏结果选择合适的抗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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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复杂感染（如腱鞘炎，脓毒性关节炎或骨髓炎）的患者应根据个人情况进行长期治疗。 

6.4  预防破伤风 

人咬伤伤口属于污染伤口，存在破伤风发病风险，破伤风预防应遵照 T/CADERM 3001—2019 的

规定。 

6.5  预防艾滋病 

6.5.1  被 HIV 感染者咬伤理论上有感染 HIV 风险，但通常认为感染几率非常低，但如果在咬伤事件

中，HIV 感染的咬人者存在出血，被咬伤者感染风险会增加。人咬伤在大多数情况下不需要 HIV 暴

露后预防，在极端情况下，如果咬人者 HIV 阳性，病毒载量很高，而且咬人者有出血，造成很深的

伤口，那么暴露后预防可以在与专家讨论后考虑施行。 

6.5.2 暴露后预防局部处理原则轻柔地由近心端向远心端挤压伤处，尽可能挤出损伤处的血液，再

用肥皂液和流动的清水冲洗伤口，用 75%的酒精或 0.5%碘伏对伤口局部进行消毒。 

6.5.3  暴露后预防性用药原则 

6.5.3.1  治疗用药方案 

推荐使用方案为 TDF/FTC +RAL 或 DTG 等 INSTIs；根据当地资源，如果 INSTIs 不可及，可使用

PIs 如 LPV/r 和 DRV/r；对合并肾脏功能下降者，可以使用 AZT/3TC。 

6.5.3.2  开始治疗用药的时间及疗程 

在发生 HIV 暴露后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尽可能在 2h 内）进行预防性用药，最好不超过 24h，

但即使超过 24h，也建议实施预防性用药。用药疗程为连续服用 28d。发生 HIV 暴露后立即、4 周、

8 周、12 周和 6 个月后检测 HIV 抗体。 

6.6  预防乙型、丙型肝炎 

6.6.1  感染风险 

被 HBV、HCV 感染者咬伤理论上有感染风险，但通常认为感染几率非常低，但如果在咬伤事件中，

HBV、HCV 感染的咬人者存在出血，被咬伤者感染风险会增加。 

6.6.2  暴露后预防 

当被咬伤者破损的皮肤或黏膜暴露于 HBV 感染的咬人者血液、体液后，应按以下方法采取暴露

后预防： 

a)血清学检测：应立即检测 HBV DNA、HBsAg、抗-HBs、HBeAg、抗-HBe、抗-HBc 和肝功能，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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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在 3 个月和 6 个月内复查。 

b)主动和被动免疫：如已接种过乙型肝炎疫苗，且已知抗-HBs 阳性者，可不进行特殊处理。如

未接种过乙型肝炎疫苗，或虽接种过乙型肝炎疫苗，但抗- HBs＜10 mIU/L 或抗-HBs 水平不详者，

应立即注射 HBIG 200IU～ 400 IU，并同时在不同部位接种 1 针乙型肝炎疫苗( 20μg)，于 1 个月

和 6 个月后分别接种第 2 和第 3 针乙型肝炎疫苗(各 20μg)。 

注：对于HCV 目前尚无有效的暴露后预防措施。 

6.7  预防狂犬病 

若被狂犬病患者咬伤，理论上有感染狂犬病风险，狂犬病暴露后预防应遵照 T/CADERM 3011—

2019 的规定。 

7  心理干预 

对于人咬伤后出现心理创伤的患者，应对其进行健康教育和心理疏导。必要时，建议患者前往

心理科进一步就诊，通过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等心理干预手段，促进患者的心理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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